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營業場所衛生管理人員報名須知 

一、 依據「臺北市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規定，營業場所負責人應

指定專人為衛生管理人員，負責管理衛生事項及指導從業人員衛生管理工 

作。前項衛生管理人員應經衛生局或其審查認可機構訓練及格取得合格證

書者，始得擔任。同一人不得同時擔任二以上營業場所之衛生管理人員。

違反者依同條例第 20 條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負

責人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罰鍰。 

二、 目的：為提升本市營業衛生水準，保障國民健康，防範傳染病疫情之發生，

依營業類別辦理營業場所衛生管理人員培訓，完成線上課程時數且測驗成

績達 80 分以上者，核發衛生管理人員證書。 

三、 對象：實際於本市旅館業、美容美髮業、浴室業、娛樂業、游泳業、電影

片映演業等，從事或推動營業場所衛生管理事項之業者或個人。 

四、 上課流程： 

(一) 進入「臺北e大」網站（網址。https://elearning.taipei）。 

(二) 首頁請點選【會員登入】→【e 大帳號】→輸入您的身分證統一編號、

密碼與驗證碼→【登入】（第一次使用者可先參閱「新手上路」，如

仍有帳號問題，請於週一至週五 8:30 至 17:30 洽詢 02-29320212 

轉分機 341）。 

(三) 登入後，請於首頁【蒐尋欄】蒐尋課程名稱。 

(四) 請依「營業衛生教育課程科目表」（表一）指定課程，網頁往下拉點

選【報名課程】→【上課去】→請點擊課程名稱開始上課、點擊【正

式測驗】進行測驗。 

https://elearning.taipei/


 

 

五、 列印「學習證明」： 

(一) 「臺北 e大」網站首頁請點選【我的課程】→【學習紀錄】。 

 



(二) 請依圖一所列步驟點選，即可產出學習證明電子檔（圖二），並請於

該視窗右上方選擇【下載】或【列印】（圖三）。 

 

圖一 

 

圖二 



 

圖三 

六、 申請結業證書： 

(一) 列印學習證明，於空白處寫上姓名、出生年月日、聯絡電話並加蓋「發

票章」(範例如下) 。 

 

 

 

 

 

發票章 



(二) 申請方式：  

前項學習證明以E-mail傳送至a23248@gov.taipei，主旨請寫「申請結

業證書- (姓名)」，或傳真至2361-1487（請加註可收信之電子信箱）。

提交後請致電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電話： (02)2375-

9800#1963(謝小姐)】，確認資料是否傳送成功。



表一、營業衛生教育課程科目表 

業別 

 

 
課程 

旅館業 
娛樂業 

電影片映演業 

美容美髮（含刺青、

紋身、紋眉、穿孔及

民俗調理業） 

游泳業 

浴室業 

您不可不知的傳染病！ 

認識傳染病大小事 

認證時數：2 小時 
○ ○ ○ ○ 

衛生查核面面觀！ 

衛生管理我最行 

認證時數：2 小時 
○ ○ ○ ○ 

蚊蠅鼠輩驅除大作戰！ 

蚊蠅鼠輩快跑不囂張 

認證時數：1 小時 
○ ○ ○ ○ 

水與環境消毒知識大躍進！ 

終期環境清消好幫手 

認證時數：2 小時 
— ○ ○ ○ 

新興傳染病防疫知能強化！

後新冠病毒疫情下新興傳染

病之威脅 

認證時數：1 小時 

○ — — — 

註1：「○」為必修課程、「—」為選修課程 

註2：課後請務必完成測驗及問卷填寫，測驗成績達 80 分以上方能核發學習

認證時數。 


